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除冰除雪车辆及运输车辆租赁服务
采购（第二次）询比邀请书
致各询比申请人：
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着呼和浩特市非收费国省干线日常养护和S29、S311收费运营及养护工作，现针对除冰除雪车辆及运输车辆租赁服务进行询比采购，采购人为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经批准，本项目已具备询比条件，现邀请贵单位参加该项目的询比。
一、基本情况及其他内容
为做好冬季除冰除雪工作，保障管养道路的安全、畅通，同时统筹考虑坑槽修补所用材料的运输，根据《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关条款及市场调研，需采购5台除冰除雪车辆租赁及运输车辆租赁服务，具体规格参数如下：
（一）除冰除雪车
	序号
	名称
	规格参数
	单位

	1
	除冰除雪车
	三桥运输车+滚刷或50装载机+滚刷
	台


（二）运输车
	序号
	名称
	规格参数
	单位

	1
	运输车
	三桥运输车，运输沥青时必须车斗内涂柴油并加盖棉被保温。
	台


二、服务期限
除冰除雪车辆服务期限为自除冰除雪车辆入场之日起至除冰除雪车辆归还之日截止，为期暂定5个月；运输车辆服务期限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截止。
三、服务要求
详见用户需求书。
4、 本项目采购控制价（含税金额）：
除冰除雪车租赁9600元/月/台，运输车1580元/台班。 
[bookmark: _GoBack]五、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提供承诺函；
3.供应商处于正常运营状态，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接管或清算、破产状态；
4.供应商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商业道德准则，无不良行为记录，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六、接受邀请
询比文件的获取：凡收到询比邀请书者，请于2025年10月27日至2025年10月30日，每个工作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3:30至17:00，将下列所有资料（均须在有效期内）加盖公章送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S29呼凉高速监控管理分中心院内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一楼，获取相关资料。
提供材料清单如下：
1.邀请书回执；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彩色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彩色复印件）；
3.有效的营业执照彩色扫描件。
注：企业信息如有变更须具有发证机构出具的有效企业信息变更说明。供应商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并确保所提供的资料均在有效期内。
七、响应文件的递交
（一）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31日9:30，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地点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S29呼凉高速监控管理分中心院内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一楼。
（二）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询比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采购人将予以拒收。
八、联系方式
询 比 人：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S29呼凉高速监控管理分中心院内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一楼
联 系 人：李美慧
联系电话：13948910702
九、监督单位
本项目的监督单位为呼和浩特城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工作部，监督电话：2902052。

邀请书回执
项目名称：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除冰除雪车辆及运输车辆租赁服务采购（第二次）
	受邀单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编
	
	Email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及账号
	

	是否参加询比
	

	是否已经认真阅读了邀请函
	

	是否
电汇标书款
	

	其他说明
	


注：1、请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栏填写本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用于开具发票。
2、为保证与本次询比相关的所有资料能够及时、完整的发放到各供应商手中，请各供应商务必将本回执要求的内容填写完整。
3、请在“是否参加询比”、“是否已经认真阅读了邀请函”和“是否电汇标书款”三项中填入“是”或“否”，如已电汇标书款，请在邀请书回执后附电汇底单扫描件。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
                                  单位盖章：
